东方市人民检察院
关于委托公司机构做资产清查项目采购询价

我院拟委托一家有资质的公司机构负责我院全部资产的清查工作，项目预算为42000元，截止至2025年8月31日的全部资产，资产总价值为40633797.55元，请有意向并符合条件的公司机构进行书面报价。
[bookmark: _GoBack]一、资产清查需求
1.出具资产清查专项审计报告。
2.补充完善固定资产贴标签工作。
3.对存在的问题做出整改意见。
二、相关要求
有意向的公司机构，请根据本次询价的要求向我院提交报价单（加盖公章）、公司营业执照（提供工商营业执照副本、税务登记证副本和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，或提供“一照三号”或“一照一码”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，加盖公章。）、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（提供近3个月的缴纳税收、社保记录凭证，并加盖公章。）及相关资质证明材料、相关服务承诺等资料。
三、报送时间及方式
1、报价文件请于2025年9月25日前直接现场提交或者邮寄。
2、联系人及联系方式
联系人：符彪
联系电话：18789599493
地址：东方市北九龙路11号（东方市人民检察院605室）
